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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住宅綜合保險住宅鑰匙門鎖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住宅鑰匙費用保險金、門鎖費用保險金 

 

110.05.17(110)華產企字第 123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住宅綜合保險 (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加繳保險費

後，投保華南產物住宅綜合保險住宅鑰匙門鎖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

承保住宅建築物在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內，因下列事故發生後所支出之各項費用，依本附加

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一、住宅鑰匙因遺失或遭受竊盜、搶奪、強盜事故，致複製鑰匙所需之費用。  

二、住宅鑰匙因遺失或遭受竊盜、搶奪、強盜事故致無法開門，而委由他人開鎖所需之必要

費用。  

三、住宅門鎖裝置因遭受第三人之惡意破壞，致更換新鎖所需之必要費用。但要保人、被保

險人、或該等人所指示或許可開鎖之人所為之破壞行為，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更換新鎖係指更換與原住宅門鎖裝置同種類、同品質或相似等級之新品。 

 

第二條 承保標的物 

本附加條款所稱住宅鑰匙及門鎖裝置係指承保住宅中出入屬於被保險人專有部分之大門鑰匙

及門鎖裝置。上述所稱「專有部分」係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條之定義，專有部分：指公

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 

 

第三條 保險給付之限制 

本附加條款對於每一事故給付各項理賠金額或其合計理賠金額，以本保險單之附加條款所載

之「每一事故」保險金額為限。保險期間內累計最高理賠金額以本保險單之附加條款所載之

「保險期間累計」保險金額為限。 

 

第四條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警察機關之竊盜、搶奪、強盜或惡意破壞住宅門鎖裝置之報案證明。  

三、住宅門鎖裝置受損照片及受損住宅門鎖裝置之廠牌型號。  

四、住宅鑰匙複製費用之發票或收據。  

五、住宅門鎖裝置更換新鎖費用之發票或收據。  

六、委由他人開鎖費用之發票或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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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

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